
鵬
紛
紛
紛
紛
選
舉
泌
義
紛
紛
婆
還
給
護
紛
戀
紛
紛
續
貂
線
麗
還
紛
戀
戀
級
遠
遠
泌
§
紛
穆
義
§
護
紛

曲
鈴∞ 

…
「
社
命
會
自
怯
昂
幕
命

υ求
-
未
水
」
昇
採
王
順
民
…

鑽

心

l
l

以
老
人
庇
護
性
社
區

(
m
z
z
z
r。z
m
g
m〉
服
務
方
案
的
需
求
評
估
為
例
向

怨
怨
紛
紛
紛
紛
紛
紛
總
晶
扭
曲
扭
曲
唱
怨
怨
怨
翁
彎
曲
扭
曲
扭
曲
扭
曲
研
彎
曲
唱
紛
紛
紛
紛
戀
曲
曲
曲
扭
曲
啞
紛
戀
戀
曲
扭
曲
研
紛
紛
發
晶
扭
曲
扭
曲
∞
發
紛
發
紛
紛
紛
紛
紛
紛
紛
紛
紛
紛
紛
紛
發
紛
發
紛
紛
紛
紛
紛
勢
績
紛
紛
紛
轉
紛
紛
紛
鑄
曲
扭
曲
唱
紛
紛
紛
發
紛
紛
紛
紛
紛
翁
勢
紛
繽
紛
晶
體
鱗
必
紛
紛
泌

本
文
原
文
為
.
:
.
.
:
.
ω
R

丘
-
ω二

4

方
面
整
涅
出
該
文
的
大
要
，
並
加
上
個
人
閱
讀
後
的
心
讀
，
摘
譯
成
為
這
篇
短
文
。

前
…
一
百

探
討
社
會
政
策
時
，
「
需
求
」
(
2自
已
)
的
概
念
是
基
本
的
。
事
實
上
，
大
部
分
的

福
利
服
務
也
正
是
因
應
需
求
而
被
設
計
與
提
供
的
。
然
而
，
一
般
的
學
者
較
少
注
意
到
.. 

需
求
評
估
如
何
被
運
用
在
政
策
形
成
的
過
程
中
。
顯
然
，
需
求
評
估(
2
0
且

S
M
O
Z
B
S
Z
)

是
極
為
重
要
的
，
這
是
因
為
在
一
定
的
福
利
資
源
底
下
，
某
一
群
體
對
於
某
一
服
務
方
案

的
需
求
與
提
供
，
勢
必
會
影
響
到
另
外
一
個
群
體
的
利
益
。
這
裡
牽
連
出
群
體
界
域
(

百
己

8
4
)
、
社
會
正
義
(
8
5
二
己
的t
n
o
)以
及
政
治
經
濟
社
會
等
結
構
性
條
件
限
制
等
等

的
概
念
性
意
涵
。

當
人
們
論
述
「
需
求
」
一
詞
時
，
彷
彿
這
些
的
論
述
都
可
以
被
視
為
一
純
然
客
觀
性

的
事
實
|
|
而
這
些
事
實
也
可
以
透
過
正
確
的
方
法
來
加
以
清
楚
地
確
認
。
事
實
不
然
，

「
需
求
」
的
界
定
，
不
可
避
免
的
涵
攝
到
某
些
的
價
值
預
設
。
但
這
也
並
不
意
味
著
我
們

就
要
放
棄
需
求
這
個
概
念
。
事
實
上
，
相
對
於
『
功
績
』
(
3且
同
)
、
『
市
場
機
能
』
(

2

可
言
:
。
只
仰
的
)
等
原
則
，
『
需
求
』
也
可
以
成
為
福
利
服
務
的
規
畫
與
分
配
中
，
相
當

重
要
的
準
則
之
一
。
因
此
，
當
前
的
工
作
可
能
是
在
社
會
政
策
的
發
展
制
定
過
程
中
，
更

清
楚
地
找
出
確
認
需
求
的
方
法
以
及
掌
握
有
關
需
求
的
各
種
假
設
。

企
圖
探
討
社
會
性
需
求
時
，
都
會
遭
遇
到
難
題
與
批
評
。
這
是
因
為
「
需
求
」
一
詞

著
實
地
錯
綜
複
雜
，
並
且
涵
括
各
種
不
同
的
詮
釋
。
不
過
，
即
使
如
此
，
當
我
們
試
圖
規

畫
社
會
服
務
方
案
時
，
在
評
估
各
個
團
體
不
同
的
需
求
時
，
政
策
規
畫
者
往
往
還
是
必
須

借
助
於
方
法
，
以
便
於
能
夠
界
範
出
不
同
需
求
的
優
先
順
序

(
E
E
G
)
。

這
些
年
，
各
種
評
估
地
區
性
住
宅
需
求
的
方
法
，
已
經
被
廣
泛
討
論
，
並
取
得
共

識
。
然
而
，
卻
是
較
少
涉
及
到
以
『
庇
護
性
社
區
』
(
的
宣
言
且

g
g
z
m
)服
務
方
案
為

主
的
需
求
評
估
。
也
因
此
，
無
論
是
在
方
法
論
上
或
者
判
準
上
都
是
莫
綜
一
是
，
導
致
出

現
各
種
不
同
的
標
準
。
連
帶
地
，
對
於
未
來
需
求
的
評
估
也
是
看
法
不
一
，
而
形
成
政
策

規
畫
上
的
難
題
。
因
此
，
本
文
正
是
嘗
試
著
將
Z
S
B
S

∞
3
居
莒
旱
，
對
於
需
求
類
型
的

區
分
運
用
在
老
人
的
庇
護
性
杜
區
(
早
已
穿
且
宮
己
的
一
品
)
的
服
務
方
案
上
，
藉
以
回
應
當 期二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
OO CU 



前
的
難
題
.• 

究
竟
目
前
官
方
政
府
所
提
供
的
老
人
庇
護
性
杜
區
的
數
量
是
要
減
少
，
還
是

要
增
加
?

以
下
，
我
們
將
分
別
陳
述
叩
且
由
芷
若
所
建
構
出
來
的
四
種
需
求
模
式
八
刀
類
，
它
們

分
別
是
:
『
表
達
性
需
求
』
、
『
自
覺
性
需
求
』
、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與
『
比
較
性
需

求
』
。
並
且
將
它
們
各
自
的
概
念
內
涵
，
引
導
到
有
關
老
人
庇
護
性
社
區
的
服
務
方
案

上
，
藉
以
重
新
思
考
∞
門
立
的Z
d

〈
需
求
模
式
的
內
涵
以
及
它
對
於
政
策
形
成
的
意
義
性
。

〔
注
〕

有
關
F
m
L
m
r
g

的
需
求
模
式
|
|

需
求
」

(
2
5
m
o
L口。
主
)

『
表
達
性

按
照
字
義
，
所
謂
的
『
表
達
性
需
求
』
係
指
當
人
們
感
受
到
某
項
的
服
務
方
案
的
需

求
時
，
會
透
過
行
動
來
滿
足
該
項
的
需
求
。
以
本
文
為
例
來
說
，
就
是
指
老
人
會
填
寫
好

申
請
表
，
再
經
由
遞
補
或
轉
介
的
方
式
，
來
滿
足
老
人
要
求
庇
護
性
住
宅
的
需
求
。

不
過
，
這
種
以
申
請
表
的
數
量
作
為
住
宅
需
求
評
估
的
指
標
，
還
是
有
其
內
在
性
的

缺
失
。
比
如
•• 

可
能
不
知
曉
該
項
服
務
、
或
者
惟
恐
會
被
「
標
記
」
(
的
已
開2)
與
失
去
獨

立
的
自
主
性
，
乃
至
於
有
老
人
無
法
或
者
不
顧
苦
心
完
成
填
表
登
記
等
等
的
情
形
，
而
這
些

情
形
都
會
將
有
庇
護
性
社
區
需
求
的
老
人
，
排
除
在
需
求
的
統
計
之
中
。
其
中
，
最
明
顯

的
現
象
是.. 

往
往
那
些
最
需
要
庇
護
性
社
區
需
求
的
老
人
，
往
往
會
因
為
個
人
生
理
上
的

限
制
(
像
是
行
動
不
便
或
者
表
達
有
所
困
難
時
)
，
而
無
法
完
成
登
記
的
手
續
。

此
外
，
如
何
評
估
『
表
達
性
需
求
』
的
「
確
實
性
」
(
語
言
之
)
也
是
難
題
之
一
。

這
裡
面
包
括
:
有
些
的
申
請
者
並
不
是
有
迫
切
性
的
需
要
(
可
能
其
現
有
的
居
住
環
境
就

相
當
不
錯
或
者
申
請
的
目
的
只
是
為
了
日
後
的
著
想
)
、
無
法
清
楚
地
感
受
到
該
項
需
求

以
及
所
要
求
的
遠
超
過
該
項
服
務
方
案
能
提
供
的
。

最
後
，
要
說
明
的
是
?
且
各
自
若
『
表
達
性
需
求
』
的
概
念
類
似
經
濟
學
所
慣
用
的

『
需
求
』
誓
旦
旦
)
一
詞
。
不
過
，
這
二
者
還
是
有
所
區
分
的
。
以
本
文
的
例
子
來

說
，
老
人
庇
護
性
社
區
的
『
需
求
』

(
2而
且
)
，
政
府
會
給
予
若
干
的
房
屋
補
助
，
但

是
，
隨
著
房
租
的
上
漲
(
這
時
，
政
府
的
補
助
還
是
有
限
的
)
，
勢
必
會
誘
使
某
些
的
申

請
者
，
改
尋
求
其
它
的
居
位
形
態
。

連
帶
要
補
充
是
.• 

∞
『
立
的E

者
的
『
表
達
性
需
求
』
，
也
可
以
是
以
「
群
體
」
作
為

分
析
單
位
|
|

比
如
以
租
屋
組
織
作
為
需
求
表
達
的
行
動
者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種
以
組
織
為

主
體
的
表
達
方
式
，
有
時
反
而
可
以
引
發
新
的
需
求
，
藉
以
鼓
勵
人
們
要
求
品
質
更
好
的

服
務
方
案
，
或
者
是
誘
使
人
們
將
其
個
人
的
『
自
覺
性
需
求
』

(
E
;
早
已
)
轉
換
為
『
表

達
性
需
求
』

(
2
習
。
帥
的
且2
而
且
)
。
只
不
過
要
注
意
的
是
，
這
種
組
織
性
的
訴
求
方
式
，

並
不
適
用
在
本
文
的
例
子
上
。

有
關
肆
"
已m
y
g
的
需
求
模
式
l
l

『
自
覺
性

需
求
』
(
F
X
口
O
O
L
)

∞
『
立
的E
Z

將
『
自
覺
性
需
求
』
等
同
於
『
欲
求
』

(
3
2
門
)
，
並
且
以
詢
問
群
體
成

員
對
某
一
需
求
的
感
覺
與
否
來
界
定
自
覺
性
的
需
求
。
顯
然
，
『
自
覺
性
需
求
』
的
焦
點

是
擺
在
.• 

人
們
對
於
需
求
「
主
觀
性
」
的
感
受
。

有
關
『
需
求
』

(
2
z
e
m
l欲
求
』

(
3
三
)
，
二
者
關
係
複
雜
，
並
且
我
們
也
很

難
個
別
地
析
離
出
它
們
的
意
義
。
不
過
，
以
本
文
的
例
子
來
說
，
當
問
及
老
人
是
否
喜
歡

庇
護
性
社
區
時
，
有
些
人
會
給
予
正
面
肯
定
的
答
案
，
但
是
，
同
時
也
告
以
他
們
並
不
察

覺
到
有
需
要
這
種
特
別
安
排
的
需
求
.
，
然
而
，
對
那
些
迫
切
的
需
要
者
來
說
，
他
們
反
而

是
寧
願
安
於
目
前
的
處
境
，
而
不
要
求
該
項
的
服
務
安
置
。

事
實
上
，
『
自
覺
性
需
求
』
的
指
標
也
是
必
須
的
。
透
過
這
指
標
我
們
可
以
計
算
出

上
述
『
表
達
性
需
求
』
所
漏
失
掉
的
需
求
人
數
。
這
其
中
包
括
有
:
那
些
事
先
沒
有
聽

過
、
不
知
道
如
何
辦
理
以
及
以
為
自
己
沒
有
資
格
的
老
人
的
需
求
數
量
。
當
然
，
這
種

『
自
覺
性
需
求
』
的
陳
述
，
也
可
以
帶
給
主
事
者
過
去
所
沒
有
想
到
過
的
需
求
指
標
，
以

及
提
供
該
項
服
務
方
案
未
來
『
表
達
性
需
求
』
的
若
干
線
索
。

大
部
分
的
調
查
都
指
出.. 
庇
護
性
社
區
深
受
老
人
的
歡
迎
。
但
是
，
當
政
府
真
正
地

給
予
房
屋
補
助
時

，

這
些
的
老
人
卻
不
見
得
會
搬
過
去
|
|
除
非
該
住
宅
環
境
與
設
計
令

老
人
滿
意
。
但
是
，
這
些
的
研
究
也
指
出
未
來
的
趨
勢
將
會
是
需
求
大
於
供
給
。

不
過
上
述
的
調
查
，
我
們
也
有
些
的
質
疑
。
比
如
說
老
人
的
『
自
覺
性
需
求
』
可
能

一的一月六年二十入國民華中



會
受
到
下
列
因
素
的
影
響
。
包
括
有
.. 

調
查
時
，
問
旬
的
詢
問
方
式
|
|
您
是
否
「
喜

歡
」
、
「
想
要
」
、
「
需
要
」
這
項
庇
護
性
社
區
的
服
務
.
，
描
述
居
住
類
型
的
力
式
|
|

庇
讓
型
的
社
區
(
早
已
片
白
色
百
己
的
言
闊
的
口
耳
目
的
)
或
者
看
護
型
的
社
區

(
3
在
E

B
E
g
-
E
已
的
們
y
m
g
g
)
.• 

老
人
個
人
對
於
該
項
服
務
方
案
的
感
受
以
及
該
地
耳
服
務
的
品

質
等
等
因
素
的
影
響
。
此
外
，
與
其
它
老
人
之
間
需
求
的
對
照
、
比
較
，
也
會
也
右
老
人

本
身
的
『
自
覺
性
需
求
』
。
至
於
'
老
人
個
人
的
經
濟
能
力
，
也
可
能
會
影
響
到
個
人
的

『
自
覺
性
需
求
』
，
不
過
，
以
本
文
之
庇
護
性
杜
區
的
服
務
方
案
來
說
，
由
於
是
強
調
補

助
性
質
，
因
此
，
個
人
財
力
的
因
素
，
將
不
會
被
過
度
地
凸
顯
。

最
後
，
要
說
的
是
:
『
白
，
覺
性
需
求』
是
一
個
很
難
以
操
作
的
概
念
。
這
意
涵
著
.. 

這
種
指
標
的
找
尋
是
相
背
困
難
的
﹒
，
同
時
，
我
們
也
很
難
將
這
種
有
問
題
的
指
標
應
用
在

需
求
評
估
上
。有

關
F
m
L
m
y
g
的
需
求
模
式
|
|

需
求
』
(
口
。
『
臣
"
已
〈

;
o
o
L
)

「
規
範
性

切
『
立
的
冒2

給
予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的
定
義
是
.. 

該
項
需
求
是
由
專
家
、
主
事
者
以

及
各
種
社
會
科
學
家
，
從
不
同
的
狀
況
裡
界
定
出
來
的
。
因
此
，
所
得
出
的
指
標
具
有

「
客
觀
性
」
與
「
明
確
性
」
。

事
實
上
，
有
時
候
對
當
事
者
來
說
，
已
經
是
一
種
自
覺
性
，
乃
甚
至
是
表
達
性
的
需

求
了
。
但
是
，
往
往
還
是
必
須
等
專
家
評
估
以
後
，
賦
予
正
式
的
「
合
法
化
」
(
5…t
g
t

c
g
)
，
而
後
，
才
成
為
被
接
受
、
認
定
的
一
項
需
求
(
=
名
胃
口
〈
旦
=
口
閃
而
已
)
。

以
專
家
來
參
與
「
需
求
」
界
定
的
好
處
在
於
'
專
家
比
較
沒
有
個
人
利
益
上
的
顧

暉
，
因
此
，
可
以
從
周
全
、
專
業
的
立
場
，
來
進
行
需
求
評
估
。
相
對
地
，
當
事
者
往
往

會
在
私
利
考
量
底
下
，
不
自
覺
地
會
產
生
「
不
實
」
(
一
口
s
z
e
的
需
求
評
估
。
因
此
，
整

體
來
說
，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指
標
的
建
立
，
還
是
有
其
必
要
性
的
。

不
過
，
在
這
裡
我
們
也
必
須
注
意.• 

即
令
是
凸
顯
出
專
家
的
倫
理
中
立
與
專
業
知
識

的
特
性
，
但
是
，
專
家
的
評
估
背
後
也
同
時
蘊
涵
著
某
種
的
意
識
型
態
，
或
者
反
映
出
某

一
種
行
政
科
層
的
管
理
心
態
。

以
本
文
的
例
子
來
說
，
對
於
有
關
『
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，
可
能
產
生
的
問
題
是
.• 

誰
來

決
定
老
人
的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|
|
行
政
人
員
、
醫
生
還
是
專
家
?
而
這
些
的
『
規
範
性

需
求
』
又
是
否
真
的
是
如
此
(
豆
豆
?
再
者
，
專
家
在
進
行
需
求
評
估
時
，
往
往
宣
稱

他
們
悉
於
確
認
出
個
體
之
間
不
間
的
需
求
，
但
是
，
這
種
相
對
於
他
人
的
需
求
，
運
用
在

政
策
形
成
過
程
中
，
卻
有
其
限
制
。
比
如
•. 

如
何
在
有
限
資
標
下
進
行
配
置
(
包
育
自
己
2

)
、
以
及
如
何
以
「
需
求
」
來
進
行
資
源
的
分
配
(
3
2
D
E
m
)
?
連
帶
地
，
專
家
所
得
出

的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
』
還
是
無
法
迴
避
當
事
者
對
於
「
需
求
」
評
估
時
的
「
確
實
性
」
(

至
甚
至
問
題
。

因
此
，
以
本
文
為
例
，
庇
護
性
社
區
服
務
的
目
的
與
效
益
，
以
及
服
務
的
對
象
是
誰

(
究
竟
是
以
生
理
老
化
的
殘
弱
程
度
，
還
是
以
年
齡
來
分
)
，
諸
如
此
類
的
問
題
，
專
家

們
都
還
沒
有
取
得
一
致
性
的
共
識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也
告
訴
我
們
說
:
有
關
服
務
方
案
的
評

估
，
也
涉
及
到
價
值
的
認
知
。
比
如
說
.. 

到
底
是
視
該
項
服
務
為
一
種
「
救
濟
」
?
還
是

一
種
「
權
利
」
?
或
者
只
是
眾
多
選
擇
中
的
一
種
類
型
而
已
?

其
次
，
早
立
的
E
Z
叮
於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的
指
標
，
也
沒
有
詳
細
論
述
該
項
需
求

是
如
何
地
被
確
認
出
來
(
一
已
而
且
是
)
?
同
時
，
所
謂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的
主
體
者
，
不
應

該
只
限
於
已
經
使
用
該
項
庇
護
性
社
區
服
務
的
老
人
，
還
應
擴
及
到
其
它
並
沒
有
表
達
需

求
意
顧
的
老
人
身
上
。

總
結
地
來
說
，
使
用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這
個
需
求
模
式
的
好
處
在
於

.. 

明
確
地
建
構

出
需
求
的
『
範
疇
』
(
3
5
白
色
，
以
及
對
該
項
需
求
的
量
度
。
再
者
，
也
可
以
透
過
問

卷
調
查
的
方
法
，
對
該
項
服
務
方
案
進
行
評
估
。
不
過
，
即
使
如
此
，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
也
問
樣
面
臨
到
下
列
若
干
的
質
疑
﹒
-

L

所
得
出
的
需
求
指
標
是
否
「
可
靠
」
(
S
E
)
?
是
否
會
忽
略
了
其
它
較
為
模

糊
、
不
易
量
度
的
指
標
?

立
專
家
所
做
的
需
求
評
估
，
也
會
受
到
其
它
外
在
因
素
的
制
約
影
響
。
比
如

.. 

經

費
、
人
力
與
政
治
經
濟
大
環
境
等
。
因
此
，
往
往
不
易
獲
得
「
客
觀
性
」

(
2甘
}
王
丹
)
的

需
求
評
估
。

。
4
最
後
，
即
令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的
指
標
是
明
確
的
，
但
是
，
由
於
該
項
指
標
的
建

立
，
本
身
就
是
一
種
社
會
、
文
化
性
的
建
制
(
8立
自
己
H
n
o
=
m
E
n
z
o
口
)
，
比
如
指
標
本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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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蘊
有
專
家
與
大
環
境
的
意
識
型
態
等
。
因
此
，
就
其
本
質
來
說
，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還

是
相
當
「
主
觀
性
」
的
。

有
關
切
可
泣
m
r
g

的
需
求
模
式
i
l

需
求
』

(
8
3月
份
立
〈O

口
。
且
)

比
較
，性

『
比
較
性
需
求
』
的
量
度
是
預
設
在
相
似
的
情
境
中
，
比
較

二
種
類
群
在
不
同
條
件

下
的
需
求
反
應
。
以
本
文
為
例
來
說
，
庇
護
性
社
區
是
預
設
酒
括
生
活
上
可
以
自
理
的
(

2

。
穹
的
0
2
)以
及
生
活
上
需
要
協
助
的

(
E
-
J
2
8
2
)二
種
類
型
的
老
人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
可
以
透
過
這
三
種
類
群
個
別
性
需
求
的
相
互
對
照
，
來
得
出
所
謂
的
『
比
較
性
需
求
』
。

連
帶
地
，
我
們
也
可
以
將
『
比
較
性
需
求
』
的
概
念
，
擴
及
到
不
同
情
境
、
不
同
類
群
彼

此
之
間
需
求
的
比
較
。

顯
然
，
透
過
『
比
較
性
需
求
』
的
指
標
，
我
們
可
以
確
認
出
某
項
的
服
務
方
案
在
資

棉
配
置
與
分
配
上
的
得
當
與
否
。
比
如

.• 

即
令
是
在
供
給
不
足
的
情
況
下
，
但
是
，
透
過

審
慎
的
標
準
與
分
配
方
法
，
使
得
那
些
急
需
的
申
請
者
，
也
能
獲
得
及
時
的
幫
助
，
這
時

候
，
就
沒
有
所
謂
「
相
對
剝
奪
感
」
(
『
比
較
性
需
求
』
)
的
情
形
出
現
了
。

最
後
，
這
種
『
比
較
性
需
求
』
也
可
以
提
供
行
政
單
位
若
干
的
參
考
，
用
以
說
明
他

們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方
案
對
照
於
其
它
地
區
來
說
，
到
底
是
不
足
，
還
是
過
多
。
當
然
，
我

們
都
了
解
到
這
種
比
較
是
祖
陋
、
表
面
的
。
因
為
，
真
正
要
從
事
地
區
性
的
比
較
時
，
還

涉
及
到
更
多
相
關
變
項
的
考
量
。
不
過
，
對
照
比
較
的
結
果
，
還
是
會
造
成
一
些
的
壓

力
，
而
產
生
相
競
與
督
促
的
良
性
效
應
。

F
m
L
m
y
g

需
求
模
式
的
限
制

採
用
甲
且
M
F
Z

四
種
八
刀
類
的
需
求
模
式
(
S
H
O
D
D
B
可
)
，
應
用
在
個
體
身
上
，
可
以

將
個
體
的
需
求
分
類
成
十
二
種
不
同
的
類
型

(
S
Z
m
o色
，
據
以
，
成
為
主
事
者
決
策
時

的
參
考
。
比
如
說
.. 

當
他
判
定
某
些
類
型
的
需
求
是
真
實
的
，
因
此

，
可
以
對
於屬
於
該

類
型
需
求
的
申
請
者
提
供
住
宅
服
務
.
，
或
者
是
當
需
求
數
太
多
，
而
資
源
又
有
限
時
，
他

可
以
根
據
需
求
類
型
的
優
先
順
序
來
進
行
分
配
(
比
如
生
活
上
不
能
自
理
者
先
於
可
以
自

理
者
)
。
不
過
在
這
裡
當
然
，
連
帶
引
發
的
問
題
是
.• 

這
種
優
先
順
序
判
準
的
爭
議
性
。

有
關
?
立
皂
白
電
需
求
模
式
分
類
可
能
存
在
的
內
在
缺
失
有
﹒.

首
先
，
上
述
四
種
需
求
模
式
的
分
類
，
在
經
驗
層
次
可
能
無
法
清
楚
地
解
讀
。
也
就

是
說
，
無
法
區
分
出
人
們
真
正
的
需
求
歸
類
|
|
到
底
這
群
人
是
隸
屬
於
『
表
達
性
需

求
』
，
還
是
『
自
覺
性
需
求
』
或
者
是
其
它
的
需
求
範
疇
。
因
此
，
所
取
得
的
資
料
將
無

法
作
為
分
類
的
樣
本
使
用
。

顯
然
，
如
何
確
認
出
人
們
真
正
的
需
求

(
2丘
吉
且
)
，
會
是
思
考
「
需
求
」
時
的

首
要
工
作
。
因
為
，
這
種
「
歸
因
」

(
$
2
0
5忘
的
確
立
，
將
有
助
於
需
求
模
式
的
分

類
，
同
時
，
也
可
以
清
楚
地
了
解
到
當
條
件
情
境
改
變
以
後
|
比
如
像
技
術
進
步
、
人

口
變
遷
、
生
活
水
準
提
昇
或
者
服
務
方
案
的
增
加
等
等
，
會
對
需
求
產
生
怎
麼
樣
的
影
響

(
即
『
閃
而
們
鬥
)

其
次
，
進
行
需
求
評
估
的
基
本
規
求
是
要
考
慮
隨
著
條
件
情
境
的
改
變
，
來
修
正
需

求
。
以
本
文
為
例
來
說
，
當
機
能
正
常
者

(
2
3
5
2
)
與
需
要
協
助
者
的
老
人
(
背
自
己

有
2
2
)

的
比
率
發
生
變
化
時
，
這
種
庇
護
性
社
區
服
務
對
這
兩
種
群
體
的
供
給
比
率
，

也
必
須
做
調
整
。
(
事
實
上
，
這
種
改
變
往
往
也
會
牽
聯
到
更
大
層
面
的
調
整
)
總
之
，

這
裡
主
要
是
在
告
訴
我
們
說
.. 

需
求
的
評
估
應
該
是
一
種
動
態
、
持
續
性
的
過
程
|
|
即

令
這
種
平
衡
點
的
取
得
是
艱
難
、
不
可
多
求
的
。

再
者
，
切
可
且
已2

指
出.. 

透
過
需
求
模
式
的
分
類
，
可
以
作
為
決
策
時
的
參
考
，

以
便
於
能
夠
對
需
求
者
提
供
有
用
的
服
務
供
給
。
然
而
，
真
實
的
情
況
往
往
是
.. 

由
於
人

們
對
於
需
求
界
定
的
變
異
性
太
大
(
過
於
不
確
定
)
，
因
此
，
以
這
種
需
求
評
估
作
為
決

策
的
依
據
時
，
可
能
帶
來
的
是
不
切
實
際
的
與
浪
費
的
服
務
方
案
，
自
然
會
忽
視
了
某
些

人
的
需
求
。
連
帶
地
，
就
指
標
本
身
的
挑
選
與
建
構
來
說
，
大
多
數
的
研
究
都
缺
乏

『

理

論
內
洒
』
(
自g
g

芯
片
古
巴
)
，
以
致
於
無
法
指
標
出
不
同
服
務
方
案
的
預
期
結
果
以
及
選
擇

時
的
優
先
順
序
。
因
而
，
期
待
透
過
需
求
評
估
的
研
究
，
來
獲
得
效
益
最
大
的
決
策
方
案

時
，
將
是
不
太
可
能
的
。

是
以
，
∞
門
立
的
冒
血
者
的
需
求
模
式
分
類
是
否
可
以
使
決
策
者
面
對
有
限
的
價
值
選
擇

時
，
能
夠
提
供
最
多
的
訊
息

(
B
E
E
S
-
5
5

自
己
口2
)
，
顯
然
，
這
也
是
值
得
商
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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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。
這
主
要
的
理
由
是
•. 

L

調
查
所
取
得
資
料
是
以
個
體
(
…
且
Z
E
皂
、
的
甘
咱
們
一
自
己
作
為
分
析
單
位
，
因
此
，

以
這
些
資
料
來
作
為
推
論
的
訴
求
時
|
|
由
個
體
到
群
體
，
是
有
問
題
的
。

立
∞
品
已
皂
白
，

ξ

忽
略
了
外
在
條
件
對
於
個
人
需
求
認
定
的
影
響
，
以
本
文
為
例
來

說
，
老
人
對
於
庇
護
性
社
區
的
需
求
認
知
，
往
往
會
受
到
某
些
因
素
的
影
響
。
像
是
專
家

的
建
議
(
這
種
影
響
尤
其
深
遠
)
、
不
同
服
務
方
案
的
補
助
標
準
以
及
過
去
執
行
的
成
效

等
等
。的

止
此
外
，
對
於
「
有
需
求
」
(
三
Z
Z
且
=
)
與
「
無
需
求
」
(
=
口
丘
吉
忌
。
已
=
)
之

間
的
界
分
點
(
2
7
D
R
Z
Z
Z
)
，
也
是
模
糊
不
清
、
難
以
拿
捏
的
。
更
何
況
在
兩
者
之

間
，
還
有
所
謂
的
「
邊
緣
性
需
求
」

(
5曲
直
至

2
0
旦
)
。
因
此
，
應
該
要
發
展
出
一
套

可
以
用
來
說
明
類
型
內
與
類
型
之
間
需
求
『
強
度
』
(
一
=
同
而
且
的
-
d
R
Z
E
)
的
量
表
。

(
顯
然
，
佇
立
的
吉
者
的
需
求
模
式
，
只
區
分
出
需
求
的
『
密
度
』.. 

「
有
」
與
「
無
」

而
已
)4

至
於
，
以
專
家
為
主
道
守
所
得
出
的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，
由
於
立
場
上
的
差
異
|
|

對
專
家
來
說
是
以
解
決
問
題
導
向
為
主
.
，
對
申
請
者
來
說
，
會
是
以
滿
足
需
求
為
主
.
，
但

是
，
對
於
政
客
來
說
，
則
是
以
問
政
成
績
、
選
民
利
益
為
主
要
的
考
量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不

僅
混
淆
了
「
需
求
」
的
真
正
意
涵
，
更
加
徒
增
了
決
策
時
的
困
難
性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需
求

指
標
的
建
構
對
於
決
策
的
助
益
應
是
片
面
、
有
限
的
，
其
間
還
涉
及
到
更
為
複
雜
、
深
遠

的
運
作
機
制
。

最
後
，
當
我
們
拉
大
了
思
考
的
界
面
時
，
除
了
兩
造
雙
方
的
需
求
以
外
，
還
應
考
慮

到
整
體
社
會
性
需
求
(
g
n
z
d
d
2
8
已
)
。
這
其
中
包
括
了
更
廣
泛
性
的
認
知
，
比
如

•• 

一

個
正
當
社
會
的
必
要
條
件
是
什
麼
?
什
樣
的
需
求
是
國
家
要
提
供
的
?
以
及
如
何
範
定
出

資
源
配
置
的
優
先
順
序
?
亦
即
，
這
不
僅
僅
是
個
體
層
次
需
求
的
滿
足
，
還
涉
及
到
社

會
、
國
家
整
體
性
的
規
畫
。
總
之
，
這
裡
的
意
義
在
於
彰
顯.. 

即
令
是
單
一
個
服
務
方
案

的
提
供
，
也
必
須
還
原
到
界
面
更
廣
的
層
坎
上
。
而
這
種
政
治
經
濟
社
會
等
外
在
結
構
條

件
的
指
稱
，
對
?
且
已
2

來
說
，
顯
然
是
不
足
的
。

士
口
五
口

L
Z時
且
三
日

切
『
色
的
廿
血
者
所
建
構
出
來
的
需
求
模
式
分
類
，
可
以
作
為
概
念
範
疇
上
的
參
考
架
構
(

2
=
n
o
u
E
乞
片
。
。
一
)
。
但
是
，
由
於
「
需
求
」
本
身
就
蘊
涵
著
無
數
的
變
異
與
不
確
定
性
，

致
使
「
需
求
評
估
」
(
5
旦
2
8
8
3
2
3
有
其
內
在
的
侷
限
性
。
再
者
，
「
需
求
」
本
身

也
是
一
種
價
值
判
斷
與
價
值
選
擇
，
因
此
，
有
關
需
求
「
優
位
性
」
佇
立
旦
至
的
考

量
，
勢
必
又
涵
蘊
著
更
多
實
質
性
的
互
動
意
涵
|
|
比
如
有
.. 

資
源
的
配
置
(
3
E
E
m

B
E
E
D
-
s
m
)
、
資
源
的
效
益
(
0
豆
豆

N
-
z
m
口
的
。
丘
吉
否
已
3
8
5
日
的
)
、
不
同
服
務
方

案
之
間
的
牽
聯
關
係
(
一
2
H
S
B
E
D
口
的
甘
苦
的
)
、
利
益
團
體
之
間
的
權
力
關
係

(
3
5
:
s
l

E
口
的
z
t
以
及
政
治
經
濟
社
會
之
結
構
性
的
限
制
等
。

但
是
，
即
令
如
此
，
佇
立
的
E
Z

的
需
求
模
式
對
於
我
們
的
終
極
意
義
應
該
是
擺
置

在
一
種
『
理
念
型
』
(
E
E
G
E
)
的
定
位
上
。
至
於
，
它
所
實
有
的
內
涵
將
會
隨
著
思

潮
、
觀
點
的
演
變
自
我
涵
攝
、
充
實
。

總
之.. 

L

需
求
指
標
是
一
種
社
會
、
文
化
性
的
建
構
，
並
且
與
時
俱
變
。

2
因
此
，
真
正
的
需
求
(
句
話
=
s
e
是
無
法
只
透
過
某
一
正
確
的
方
法
來
測
得

的
。
自
然
，
我
們
也
就
不
能
將
需
求
評
估
直
接
運
用
在
決
策
上
。

a

就
需
求
指
標
的
建
構
來
說
，
科
學
性
的
研
究
取
向
，
固
然
有
其
積
扭
的
意
義
，
但

是
，
卻
不
能
在
「
價
值
中
立
」
(
語
言
而
且
2
5
]
)
的
意
涵
下
，
過
度
膨
脹
專
家
的
職
能

(
專
家
萬
能
論
)

d
h最
後
，
「
需
求
」
一
詞
在
政
策
形
成
的
過
程
中
，
兼
具
多
重
的
作
用
，
它
可
以
是

一
種
『
描
述
性
的
』
(
係
指
職
司
『
表
達
性
需
求
』
的
職
能
)
與
『
預
測
性
的
』
(
係
指

職
司
『
比
較
性
需
求
』
、
『
規
範
性
需
求
』
的
職
能
)
。
換
言
之
，
「
需
求
」
是
多
向
性

的
。
(
B
E
E
-
S
S
M
-
0
3
)

注.. 

這
裡
的
「
庇
護
性
社
區
」
指
涉
的
意
思
是.. 

在
該
社
區
中
，
每
一
位
申
請
的
老

人
，
都
可
以
擁
有
獨
自
的
空
問
單
位
。
通
常
都
是
平
房
建
築
'
並
且
配
有
緊
急
安
全
系

統
。
此
外
，
三
十
個
單
位
築
成
一
個
「
區
」
(
叩
門
Z
g
m
)
，
並
有
一
位
看
護
以
協
助
老
人

處
理
日
常
性
的
事
務
。
再
者
，
若
干
的
「
區
」
在
一
起
，
會
有
共
同
的
活
動
大
廳
、
洗
衣

間
、
會
客
室
等
等
公
用
設
施
。
至
於
'
庇
護
性
社
區
的
成
員
可
以
分
成
生
活
上
可
以
自
理

的
以
及
需
要
他
人
協
助
的
二
種
類
型
的
老
人
。

期二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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